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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 ）于 2017 年 8

月 24 日晚收到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创越集团”）的《告知函》，具体内容如

下： 

“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下午收到浙

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《民事裁定书》和《财产保全事项通知书》【（2017）浙

01 民初 712 号）】（详细内容见附件）。 

因新疆拜城顺发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顺发矿业”）经营困难，我公司于 2015

年 1 月 23 日帮其向杭州东艮佳道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东艮佳道”）

借款 4,200 万元，黄允勤、吕玉缘、顺发矿业为该笔借款提供担保，同时，顺发矿业将其

名下的煤矿采矿证质押给了东艮佳道。 

借款到期后，顺发矿业未向我公司还款，我公司也不具备向东艮佳道还款的能力。东

艮佳道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，诉求金额 63,182,000 元，并于 2017 年 8

月 21 日轮候冻结了我公司持有你公司的 40,260,000 股”。 

创越集团《告知函》后附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年 7 月 26 日作出的《民

事裁定书》和 2017 年 8 月 21 日出具的《财产保全事项通知书》（编号均为：（2017）

浙 01 民初 712 号）。 

1、民事裁定书裁定：冻结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黄允勤、吕玉缘、秦勇、新疆拜

城顺发矿业有限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63,182,000 元或查封、扣押其他相应价值财产（其

中 对 被 告 新 疆 拜 城 顺 发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财 产 保 全 仅 以 查 封 其 名 下 证 号 为

C6500002010121120106360）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》为限。 

2、财产保全事项：轮候冻结创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证券简称*ST准油（002207）

40,260,000 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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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向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查询，具体情况为： 

1、创越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一项轮候冻结：轮候冻结数量：40,260,000 股，轮

候序号：170810B437000025；轮候机关：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；轮候期限：36

个月；委托日期：2017 年 8 月 10 日；冻结深度说明：冻结（原股+红股+红利）。 

2、秦勇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两项轮候冻结：（1）轮候冻结数量：15,478,278 股，

轮候序号：170803B437000137；轮候机关：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；轮候期限：

36 个月；委托日期：2017 年 8 月 3 日；冻结深度说明：冻结（原股+红股+红利）；（2）

轮候冻结数量：15,478,278 股，轮候序号：170810B437000029；轮候机关：浙江省杭

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；轮候期限：36 个月；委托日期：2017 年 8 月 10 日；冻结深度说明：

冻结（原股+红股+红利）。 

秦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情况，公司尚未接到本人通知。 

截止本公告日： 

1、秦勇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5,478,278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6.47%；累计质押冻结 

15,478,278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6.47%，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100.00%；累计司法冻

结 15,478,278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6.47%，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.00%；累计司法轮

候冻结 265,174,366 股。 

2、创越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40,26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6.83%；累计质押冻

结 40,26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16.83%，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100.00%；累计司法

冻结 40,26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16.83%，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100.00%；累计司法

轮候冻结 539,380,000 股。 

公司将与创越集团和秦勇先生保持联系，督促其及时提供相关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投资

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




